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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监管运行流程图 
职权编码：0800-Z-00100-140400 

职权名称：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监管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起草监管报告，征求

被监管单位意见 

 

现场反馈监管初步意见 

确认监管事实 

（被监管单位签字、盖章） 

审定监管报告，视情下发整

改通知书，责令限期整改 

督促整改，视情开展复查 

整改到位 整改不到位 

向本级发改部门报告，向实

名举报者反馈 

应由其他行政部门依法处理

的问题，及时移交、移送 

依照计划 举报投诉 上级交办 

依据《稽察办法》作

出处理决定，并告知

被监管单位救济权

利 

下达监管通知 

组织开展监管 

查阅相

关资料 

查看项

目现场 

询问相

关人员 

开展延

伸监管 

听取项

目汇报 

备案存档 

 

对报告有异议，在规定时限内提交书

面意见，监管组核实，未采纳意见与

监管报告一并报发改主管部门审定 

对监管结论有异议，可在规定时

限内申请复查。另行派出监管组

复查，复查意见书面通知申请人 

 

无异议 


